
关于做好第三批肇庆市“百千万”人才引育工
程人才待遇申报工作的公告

发布日期：2021-12-03  浏览次数：6133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肇庆高新区党群工作部，肇庆新区党政综合
办公室，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党政综合办公室，市直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肇庆市委办公室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百千万”
人才引育工程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肇办字〔2018〕45号）《关于明确肇
庆市“百千万”人才引育工程执行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肇人社发〔2020〕17号）
文件精神，结合我市人才计划优化工作的实际，就做好第三批肇庆市“百千万”人才
引育工程人才待遇申报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报时间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1年12月31日。

　　二、申报对象

　　肇庆市行政区域范围内依法注册登记的用人单位，引育符合申请条件的各类人
才，可申报相应人才待遇。根据全市有关人才工作会议精神，中央、省属驻肇单位的
人员不在本次申报对象范围之内（是否为中央、省属驻肇单位，可向本单位或市人社
部门咨询）。

　　三、申报方式

　　第三批肇庆市“百千万”人才引育工程人才待遇申报工作采取网上申报与线下申
报相结合方式进行，申报人可根据实际情况任选其一进行申报。

　　（一）网上申报。在肇庆智慧人社综合服务平台（网址：www.zqzhrs.cn 以下简
称“智慧人社平台”）申报受理。

　　（二）线下申报。申请人依据个人申报事项，按申报程序向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门提交相关材料。

　　四、补贴事项及标准

　　（一）在站博士后、在站博士生活补贴申报。

　　1.在站博士后生活补贴（20万元/年,最长发3年）；

　　2.在站博士生活补贴（10万元/年,最长发3年）。

　　（二）引进或毕业（出站）留肇的博士后、博士、硕士生活补贴申报。

　　1.东南板块引进（出站）留肇博士后生活补贴25万元；

　　2.东南板块引进国（境）外（出站）留肇博士后生活补贴35万元；

　　3.西北板块引进（出站）留肇博士后生活补贴35万元（其中肇庆市给予5万元,省
财政再给予30万元）；

　　4.西北板块引进国（境）外（出站）留肇博士后生活补贴45万元（其中肇庆市给
予5万元,省财政再给予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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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东南板块引进毕业留肇博士生活补贴15万元；

　　6.东南板块引进国（境）外毕业留肇博士生活补贴25万元；

　　7.西北板块引进毕业留肇博士生活补贴25万元（其中肇庆市给予5万元,省财政给
予20万元）；

　　8.西北板块引进国（境）外毕业留肇博士生活补贴35万元（5万元,省财政给予30
万元）；

　　9.东南板块企业引进硕士研究生生活补贴(1500元/月,最长发3年）；

　　10.西北板块企业引进硕士研究生生活补贴（2000元/月,最长发3年）。

　　（三）引进或本地培育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生活补贴申报。

　　1.企业引进或培育专业技术人员（正高级）补贴20万元；

　　2.企业引进或培育专业技术人员（副高级）补贴10万元；

　　3.企业引进专业技术人员（中级）补贴5万元；

　　4.企业引进或培育技能人才（高级技师）补贴10万元；

　　5.企业引进或培育技能人才（技师）补贴5万元。

　　（四）本地培育的在职博士、硕士生活补贴申报。

　　1.本地用人单位培育在职博士补贴8万元；

　　2.本地企业培育在职硕士补贴3万元。

　　（五）引进人才租房补贴、购房补贴申报。

　　1.用人单位引进博士研究生租房补贴（1500元/月,最长发3年）；

　　2.用人单位引进硕士研究生租房补贴（800元/月,最长发3年）；

　　3.用人单位引进博士购房补贴10万元；

　　4.用人单位引进硕士购房补贴5万元。

　　扶持资金的发放方式，按照《中共肇庆市委办公室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肇庆市“百千万”人才引育工程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肇办字〔201
8〕45号）规定执行，其中生活补贴类、住房保障类的补贴事项按照“从优、从高、
不重复”原则执行，申请人根据个人实际选择申报补贴事项。

　　五、办理程序

　　各项补贴待遇原则上采取事后补助方式予以落实，具体程序如下：

　　（一）网上申报（操作指引见附件1）。

　　1.注册登录申请平台。申请人按要求注册登录“智慧人社平台”（www.zqzhrs.c
n），在“人才服务”栏中完善个人真实信息。

　　2.网上申请及上传材料。申请人根据个人实际，选择申报事项，按要求填报相关
内容后，提交生成相应补贴的申请表，经申请人、所在单位签字及盖章确认后，再按
要求扫描上传申请表等其他材料（彩色PDF格式）。

　　3.审核。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申请受理初审部门；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对申请人是否符合申请条件进行复核。审核过程中，审核部门可根据需要要
求申请人提供材料原件或补充材料予以核实。审核不通过的，由审核部门提出审核意
见后退回给申请人，申请人如有异议，应及时联系相关审核部门提出意见，补充资料
后重新提交申请，逾期视为无异议。

　　4.审核通过。审核通过的，按程序向财政部门申请补贴资金，并按财务规定进行
划拨。

　　（二）线下申报（申报指引见附件2）。

　　1.申报。申领人在公告规定的时间内向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并
按要求提交相关材料。超过规定日期的，当年不再受理。

　　2.初审。各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对通过初审的，在
申请表中填写初审意见并加盖公章后送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3.审核。由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必要情况下可提
请相关职能部门协助审核。

　　4.资金发放。审核通过的，按程序向财政部门申请补贴资金，并按财务规定进行
划拨。

　　六、其他

　　（一）情况核查。在每期补贴资金发放前，由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申
请人在岗情况及缴纳社会保险情况进行核查，未达工作期限要求而离肇（含社保关系
转移出肇庆市）的申请人，不再发放相应补贴。

　　（二）个人事前报备。因个人实际情况的变化（如学历提升、职称晋升、在肇购
买住房等），申请人须在新申请补贴事项前，主动向市直业务受理部门进行报备，并
按要求提供相关材料。

　　（三）材料补交。如申请人提交的劳动合同期限不足3年，除申请购房补贴外，
须在对应期补贴资金续发前，主动向市直业务受理部门补交对应年度有效期劳动合
同。如申请人的申请材料仅参保证明不足6个月的，可先行申请相关补贴事项，在满
足社保缴纳条件后，再向市直业务受理部门补充提交。

　　（四）资料下载。申报所需表格（线下申报用，见附件3）及其他材料，可在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政府信息公开平台网站（www.zhaoqing.gov.cn/zqrsj/gkml
pt/mindex）下载。

　　（五）联系方式。

　　1.政策咨询部门：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与人力资源市场科，电
话：0758—2586516。

　　2.市直业务受理部门：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人才服务中心，电话：07
58—2208362。

　　3.网络技术支持：北京华普亿方，电话：13927199981。

　　4.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信息：

区域板块 部门名称 联系电话

端州区-东南板块 端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2233016

鼎湖区-东南板块 鼎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2622186

高要区-东南板块 高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8396827

四会市-东南板块 四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3127603

广宁县-西北板块 广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8618133

德庆县-西北板块 德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7733611

封开县-西北板块 封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6711682

怀集县--西北板块 怀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5593082

肇庆高新区-东南板块 肇庆高新区人才服务中心
0758-3647968
0758-3638555

肇庆新区-东南板块 肇庆新区党政综合办
0758-2588232
0758-2588229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
西北板块

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党政综合
办

0758-6689366

市直-东南板块 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0758-2208362

　　肇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12月2日

附件：

1．附件1：肇庆市“百千万”人才引育工程人才待遇网上申报操作指引.docx

http://www.zhaoqing.gov.cn/zqrsj/attachment/0/140/140358/2636515.docx


2．附件2：肇庆市“百千万”人才引育工程人才待遇线下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指引.doc

3．附件3：肇庆市“百千万”人才引育工程待遇申请表（线下申报）.xls

4．其他相关政策1：中共肇庆市委办公室 肇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肇庆市“百千万”

人才引育工程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肇办字〔2018〕45号）.pdf

5．其他相关政策2：关于明确肇庆市“百千万”人才引育工程执行中有关问题的通知（肇人社

发〔2020〕17号）.pdf

http://www.zhaoqing.gov.cn/zqrsj/attachment/0/140/140357/2636515.doc
http://www.zhaoqing.gov.cn/zqrsj/attachment/0/140/140356/2636515.xls
http://www.zhaoqing.gov.cn/zqrsj/attachment/0/140/140355/2636515.pdf
http://www.zhaoqing.gov.cn/zqrsj/attachment/0/140/140354/2636515.pdf

